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504/t20250411_3961823.htm)

附錄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关于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6 号 

2025 年 4 月 10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

至 125%。美方对华加征畸高关税，严重违反国际经贸规则，也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常识，完

全是单边霸凌胁迫做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准，自 2025 年 4 月 12 日起，调整对原产于美

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有关事项如下：

一、调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公

告》（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5 号）规定的加征关税税率，由 84%提高至 125%。鉴于在目前关税

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

方将不予理会。

二、其他事项按照《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

告》（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4 号）执行。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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